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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本公司于 2016年 5月 23 日收到贵部《关于对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33 号），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

复如下： 

 

一、关于交易方案 

1、重组报告书显示，若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宝

莱”）或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通科技”）在利润补偿期

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高于承诺净利润总额，则超出部分的 30%将作为奖励

由上市公司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仍在通宝莱和讯通科技留任的管理层一次

性支付。请你公司明确参与业绩奖励的管理层人选的具体范围，是否指第四章

所披露的管理层团队人选，是否包括核心技术人员。请你公司说明设置的业绩

奖励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和业绩奖励的有关问题与解答》，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管理层人选的具体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通宝莱股权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迅通科技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上

市公司向通宝莱和迅通科技留任的管理层支付业绩奖励，其中，通宝莱管理层指

吴文洲、吴友平、乔京春、王晓明、付全福、吴丹莉，迅通科技管理层指陈色桃、

曾凡彬、孙同华、陈穗霞、陈明新，与《重组报告书》中“第四章 拟置入资产

基本情况”所披露的管理层团队人选相同，不包括通宝莱核心技术人员徐鑫，迅

通科技核心技术人员何霁轩、吴玮、张桂焱。如前述人员将来任职发生变化，标

的公司董事会有权进行调整并报上市公司董事会备案通过。 

二、关于是否符合《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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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通宝莱股权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迅通科技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若

通宝莱和迅通科技在利润补偿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高于承诺的净利润总

额，则超出部分的 30%，将作为奖励由汇源通信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仍在

通宝莱和迅通科技留任的管理层一次性支付；但奖励总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通宝

莱、迅通科技 100%股权交易总价的 20%。满足《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

与解答》关于“业绩奖励安排应基于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大于预测数的超额部分，

奖励总额不应超过其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且不超过其交易作价的 20%”的要求。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披露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依据及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奖励符合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和业绩奖励的

有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2、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为 2016年、2017年、2018年，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如本次重组在 2016年未完成，业绩承诺期间是否顺延，业绩

承诺金额是否相应调整。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上市公司将尽力争取在 2016 年完成本次重组，但若本次交易无法如期完成。

利润补偿方承诺将业绩承诺期间进行顺延，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如本次重组未能在 2016 年完成，则承诺人同意将利润承诺期顺延一年，

即利润承诺期变更为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 年度，2019年度

业绩承诺的具体金额由承诺人与汇源通信在汇源通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通过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前以《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盈利预测

数据为基础另行协商确定。 

上市公司将与利润补偿方签署补充协议，就业绩承诺期间顺延及 2019 年度

业绩承诺金额另行约定。”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事项提示/五、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一）通宝莱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二）迅通科技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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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利润补偿方对若未在 2016 年度完成本次重组作出了业绩承诺期间顺延的承

诺，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并购重组业绩补偿和

业绩奖励的有关问题与解答》等相关规定。 

3、重组报告书显示，根据本次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及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价格下限计算，同时不考虑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蕙富骐骥”）同一控制的广州蕙富卓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蕙富卓坤”）参与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的影响，本次交

易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及其同一控制下股东持股比例为 14.06%，通宝

莱股东吴氏家族持股 7.9%，迅通科技股东陈色桃夫妇持股 6.22%，前三大股东

持股比例均低于 20%且较为接近。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

会推荐安排及成员调整安排，并结合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等因素，补充披露

交易完成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一、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推荐安排及成员调整安排 

上市公司目前暂无本次交易完成后董事会成员的安排及调整计划，交易对方

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也未就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人选达成默契。重组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选举董

事会成员。 

二、交易完成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 

(一)股权结构因素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的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蕙

富骐骥及其同一控制下股东持股比例为 14.06%，通宝莱股东吴氏家族持股 7.9%，

迅通科技股东陈色桃夫妇持股 6.22%。为保持控制权稳定，蕙富卓坤承诺并保证

以不低于 10,000.00 万元，不超过 105,000.00 万元的出资额参与认购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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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蕙富卓坤认购完成后，将增加蕙富骐骥及其同一

控制下股东持股比例。 

重组完成后，通宝莱股东吴氏家族及迅通科技股东陈色桃夫妇仍将主要负责

标的资产的经营。同时为保持控制权稳定，陈色桃夫妇、吴氏家族及其他交易对

方出具了不寻求一致行动的承诺，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1、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一控

制下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将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为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的股份外，其他承诺人或其关联方将不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为募集

配套资金而发行的股份。 

2、各交易对方之间及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现有股东之间存在以下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1）交易对方广州蕙富君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

汇垠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者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2）交易对方吴文洲、吴友平及吴丹莉系近

亲属关系；（3）陈色桃、陈蓉、陈明新、刘佳特系亲属关系；（4）深圳市聚兰德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天津纳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二者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3、除在本承诺函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情形外，承诺人分别

承诺并保证，承诺人之间以及承诺人与上市公司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同时分别承诺并保证将不会与其他交易主体形成一致行动关

系，亦不会与上市公司现有股东形成新的一致行动关系。 

4、承诺人承诺并保证上述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承诺人将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二）董事会及管理层因素 

上市公司目前暂无本次交易完成后董事会成员的安排及调整计划，交易对方

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也未就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人选达成默契。汇源通信现有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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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5名，其中独立董事 2名，董事罗劲、夏南及两名独立董事均由控股股东蕙富

骐骥提名。 

汇源通信现有高级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居峰、财务总监梁林东系蕙富骐骥成

为现任控股股东后新聘任人员。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将通过董事会巩固对上市公司

控制权。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重大事项提示/十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及“第一章 交易概述/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现控股股东蕙富骐骥仍将是第一大股东，并拟通过同

一实际控制下的蕙富卓坤认购配套募集资金以保持控制权的稳定；陈色桃夫妇、

吴氏家族及其他交易对方出具了不寻求一致行动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结

构相对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未与交易对方就未来董事会成员安排作出新的约

定；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出现实际控制权不稳定的状况。 

4、你公司披露重组预案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均担任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并就重组预案出具核查意见。但本次披露报告书时，仅华西证

券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是否继续聘请广发证券担任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未出具核查意见的原因，就本次重组方案你公司是否

与广发证券存在意见分歧，如存在，请说明相关意见分歧的具体情况。请广发

证券对此出具专项说明。 

【回复】： 

汇源通信不再聘任广发证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

券对此出具专项说明如下：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预案披露后，在编制《重组报告书》（草案）阶段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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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出不再建立独立财务顾问合作关系。经本公司向上市公司了解，由于上市

公司与华西证券地处同一区域，基于其未来发展规划以及长期合作关系稳定性的

考虑，同时为了提高本次重组的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工作，上市公司

希望单独聘请华西证券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经协商，本公司同意上市公司的提议，并不再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因此对本次重组的《重组报告书》（草案）不再出具核查意见。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不存在意见分歧。” 

5、重组报告书显示，蕙富卓坤尚未募集完毕资金，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

案。请你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充分提示风险，并对备案事项作出专项说明，承

诺在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前，不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回复】： 

蕙富卓坤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7 日，成立时间较短且尚未募集完毕资金，尚

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蕙富卓坤承诺并保证： 

“1、将严格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在基金募集完毕后 20个工作日内办

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2、在办理完毕私募基金备案手续之前，蕙富卓坤将不参与认购汇源通信本

次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汇源通信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十五、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

蕙富卓坤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的风险”和“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分析/十五、募

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蕙富卓坤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的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根据汇源通信与蕙富卓坤签署的《关于四川汇源光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同一控制下的蕙富

卓坤承诺认购金额不低于 10,000.00 万元，不超过 105,000.00 万元。本次配套

募集资金的认购对象蕙富卓坤尚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若在本次发行前，蕙富卓

坤仍未办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将无法参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将存在蕙富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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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不能完成认购承诺的风险。” 

6、请你公司对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起始日期表述更正为“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回复】：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起始日期为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上市公司已在

《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调整关于锁定期起始日期

的表述，将股份锁定期的起始日期表述更正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二、关于交易标的 

1、根据重组报告书，通宝莱 2016 年营业收入预计增长 62%，大大高出

2015 年 26%的增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通宝莱的行业地位和市场占有率，并结

合其行业地位、行业竞争情况说明估值依据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意见。 

【回复】： 

通宝莱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会长单位和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物联网行业分

会副会长单位、全国 AAA 级资信单位，具有《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证书》《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及维修资

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资质证书，具备完善业务资质，具有较强的综合

竞争实力。 

通宝莱以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完成系统集成后的运营服务为主营业务，具体

业务涉及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和智能家居等领域，产品主要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

智能光电防入侵系统、U安智能民用安防系统。系统集成和弱电系统工程项目以

智慧城市综合服务为载体，已在全国多地实施运行；自主开发的智能光电防入侵

系统产品性能较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在适应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等方面均有大幅

提升，目前应用于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首个案例已率先通过试运行；U 安智能

民用安防系统形成的 U安系列套餐与广东广电推出的“高清互动+宽带+WiF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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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一并进行合作推广。通宝莱主要产品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但安防行业市场

空间广阔，市场参与者较多，目前尚无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通宝莱目前业务主要集中于广东等华南地区，作为广东省安防协会会长单

位，通宝莱在行业中尤其是华南地区具备较高的市场地位和品牌效益；同时，通

宝莱也是广东省院士专家工作站，技术创新能力强。经过 10 余年的积累沉淀，

通宝莱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的安防系统集成和行业解决方案的领导品牌

之一，同时智能家居业务正在快速推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宝莱的市场占

有率在不断提升。 

 通宝莱于中国安防行业市场占有率情况 

年份 2013 2014 2015 

中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3,883.00 4,300.00 4,860.00 

通宝莱销售收入(万元) 2.42 3.15 3.97 

通宝莱市场占有率 0.06% 0.07% 0.08% 

数据来源：中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来源于中安网 

截至 2016年 4月 30日，通宝莱已签署的正在履行或待履行的合同金额如下

表所示： 

项目 合同金额（含税金额）（万元） 

正在履行、尚未完毕合同 36,310.42（注） 

待履行合同 17,967.40 

合计 54,177.82 

注：该数据为尚未确认收入部分的合同金额。 

此外，通宝莱正在洽谈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在内的大型项目合作事项，其

在手订单充足，后续市场开拓强劲，为通宝莱未来业务增长和实现业绩承诺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十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标的公司

在行业中的竞争情况/（一）通宝莱的行业地位、竞争对手、核心竞争力、市场

占有率”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通宝莱的估值是根据联信评估出

具的《通宝莱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估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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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组报告书显示，通宝莱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4 年为 91%，2015 年为 7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通宝莱前五大客户较为集中

的原因，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的严重依赖、对独立性的影响及其解决措施。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通宝莱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表： 

年度 
序

号 
客户 

销售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

入比例（%） 

2015 年度 

1 江苏富视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907.03 22.41 

2 深圳前海建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460.76 16.26 

3 北京时代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591.02 14.07 

4 郑州讯美科技有限公司 4,821.59 12.13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山鹰机动车驾

驶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2,846.00 7.16 

合计 28,626.40 72.04 

2014 年度 

1 江苏富视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816.62 28.01 

2 郑州讯美科技有限公司 6,398.50 20.33 

3 深圳市泰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33.00 15.04 

4 南京新立讯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4,616.89 14.67 

5 新疆天绘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00.41 13.03 

合计 28,665.42 91.08 

通宝莱主要提供安防、智能系统集成服务，其服务对象主要为政府机构项目、

大型工厂、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项目数量不多，具体项目因建设内容、建设规

模不同，彼此之间的投入金额、实施周期差异较大，少量大型项目收入金额较大，

导致前五名客户收入占比较高。 

由于通宝莱所提供的安防、智能系统集成服务具有明显的一次性和非重复性

特征，因此报告期内尽管通宝莱各期的主要客户相对集中，但各期具体服务项目

及客户变化并不完全固定，整体来看客户基础较为广泛。2014 年度和 2015年度

除江苏富视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郑州讯美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前五大客户以

外，其余前五大客户并不相同，亦无对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销售总额 30%的

情形，通宝莱不存在严重依赖于少数特定客户事项，其业务独立性不受客户影响。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四章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一、通宝莱

的基本情况/（十六）通宝莱主营业务销售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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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宝莱业务具有独立性，不存在对主要客户的

严重依赖。 

3、重组报告书显示，通宝莱持有的房产均已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华强支行，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合同仍在执行。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房产抵押对本次重组的影响及相应的解决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

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通宝莱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签订的《公开型有追索权

国内保理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通宝莱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景田三路

南深茂商业中心的办公用房及位于深圳市新洲路长景阁商住用房抵押给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获取贷款总金额为 1亿元。 

通宝莱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上述抵押未对

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四章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一、通宝莱

的基本情况/（七）通宝莱主要资产、负债与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宝莱财务状况良好，前述房产抵押行为不会

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4、重组报告书第 271页通宝莱营业收入预测表和营业成本预测表中，安防

工程项目、安防产品销售、运营维护服务的营业收入加总数和营业成本加总数

与表格最后一栏合计数不相符。请你公司复核表格所列数字是否准确。请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通宝莱营业收入预测表和营业成本预测表中，安防工程项目、安防产品销售、

运营维护服务的营业收入加总数和营业成本加总数与表格最后一栏合计数不相

符的主要原因是:原营业收入预测表和营业成本预测表的分项数未考虑营业税改

增值税的影响，而合计数则考虑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上市公司已将营业收

入预测表和营业成本预测表数据统一调整为不含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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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通信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七章 拟置入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一、通

宝莱的评估及定价情况/（五）通宝莱收益法评估情况”进行了如下修改披露： 

营业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预测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安防工程项目 38,554.12 44,716.24 57,636.17 73,879.16 92,332.02 

1.1 智慧城市综合服务项目 32,843.48 37,513.41 47,552.20 60,265.82 74,634.67 

1.2 
智能光电防入侵系统项

目 
5,710.64 7,202.83 10,083.96 13,613.35 17,697.35 

2 安防产品销售 3,830.14 5,105.49 6,037.70 6,318.67 6,811.11 

2.1 
U 安智能民用安防系统项

目 
753.22 1,259.34 1,422.31 934.05 657.27 

2.2 其他安防产品 3,076.92 3,846.15 4,615.38 5,384.62 6,153.85 

3 运营维护服务 46.65 69.98 93.31 116.63 139.96 

合    计（不含税） 42,430.92  49,891.71  63,767.17  80,314.47  99,283.10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原《重组报告书》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数据

为含税数据，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中涉及的营业收入预测表和营业成本

预测表数据统一调整为不含税数据。 

序号 项目 
预测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安防工程项目 59,609.57 68,842.07 88,453.53 112,807.80 140,871.22 

1.1 智慧城市综合服务 46,919.26 52,835.78 66,044.73 82,555.91 101,543.77 

1.2 
智能光电防入侵系

统项目 
12,690.31 16,006.29 22,408.80 30,251.88 39,327.45 

2 安防产品销售 4,307.65 5,868.81 7,213.94 7,864.57 8,619.17 

2.1 
U 安智能民用安防

系统项目 
888.85 1,595.30 2,085.73 1,881.67 1,781.56 

2.2 其他安防产品 3,418.80 4,273.50 5,128.21 5,982.91 6,837.61 

3 运营维护服务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合    计（不含税） 64,117.23 75,010.88 96,067.47 121,172.37 150,090.39 



13 
 

5、根据备考财务报表，本次重组后你公司对通宝莱形成 15.52亿元商誉，

对迅通科技形成 11.89 亿元商誉，按备考财务报表口径计算，2015 年底商誉占

上市公司总资产 67%，是净资产的 1.2倍。请你公司说明如未来计提大额商誉减

值，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资产结构、经营业绩的稳定。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

表意见。 

【回复】： 

针对商誉较大可能带来的风险，上市公司将加强并购后的整合，通过业务整

合、管理整合等方式实现并购的预期价值。 

重组完成后，通宝莱、迅通科技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上市公

司平台以及跨地域资源共享，通宝莱、迅通科技的品牌知名度、业务拓展及人才

吸引能力均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其开拓市场并发展壮大。同时，上市公司

可以利用自身的融资和管理平台，协助标的公司突破资本瓶颈和建立健全公司治

理机制，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力时机，加快业务发展，带动上市公司走向新的发展

阶段。 

根据《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股权协议》，通宝莱、迅通科技的管理层团

队承诺自股权交割日起满 36 个月，仍需持续在通宝莱、迅通科技任职，并签署

相等期限的《劳动合同》、《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且在通宝莱、迅通科

技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得单方解除与通宝莱、迅通科技的《劳

动合同》，通过上述安排保证了两标的资产管理层及员工团队的稳定性，为标的

资产完成业绩承诺提供了保障。 

根据上市公司与通宝莱及通宝莱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

通宝莱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确定由通宝莱利润补偿方吴文洲、吴友平、吴丹

莉、蕙富君奥承担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义务。根据上市公司与迅通科技及迅通

科技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迅通科技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

确定由迅通科技利润补偿方陈色桃、陈蓉、陈明新、曾凡彬、孙同华、陈穗霞、

汇垠成长承担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补偿义务。通宝莱利润补偿方和迅通科技利润补

偿方在利润补偿期内的补偿覆盖率分别为 77.14%、72.96%，若未来业绩未能达

到业绩承诺而计提大额商誉减值，业绩补偿的履行将减小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财

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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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针对商誉减值问题，上市公司已与交易对方进

行了明确的业绩补偿约定，已在《重组报告书》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三、关于置出资产 

1、根据你公司 2015年年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5年你公司母公司

负债合计 7,399.0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6425.02万元，扣除截至评估基准日

汇源通信对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君集团”）的其他应付款

732.18万元后，仍与重组报告书《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中总负债 6,621.88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 17,202.19 万元不一致。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拟置出资产模

拟审计报告》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与年报财务报告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交易拟置出截至评估基准日上市公司的全

部资产和负债（不包括因本次重组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以及截至评估基准日汇源

通信对明君集团的其他应付款 7,321,821.57元）。 

根据公司 2015 年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5 年末母公司负债合计

7,399.0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6,425.02万元，与《重组报告书》《拟置出资产

模拟审计报告》中总负债 6,621.88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 17,202.19 万元不一致的

主要原因系《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中不包括汇源通信对明君集团的其他应

付款 732.18万元以及重组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 45万元（包括应付中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款项 40万元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款项 5万元）。具

体计算过程如下： 

①《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中总负债=2015 年母公司负债总额（即

7,399.06万元）-中介机构费用（45万元）-其他应付款（732.18 万元）=6,621.88

万元； 

②《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中所有者权益=《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

中总资产（即 2015年母公司资产总额 23,824.08万元）-《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

报告》中总负债（即 6,621.88 万元）=17,20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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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一、拟置出

资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上市公司 2015 年年报、《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及《资产置换

协议之补充协议》，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拟置出资产模拟审计报告》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与年报财务报告的数据存

在差异的原因系拟置出资产为截至评估基准日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不包

括因本次重组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以及截至评估基准日汇源通信对明君集团的

其他应付款 7,321,821.57元），其中中介机构费用为应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西南分公司款项 40万元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款项 5 万元。 

2、重组报告书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拟置出资产

的净资产为 27,086.24 万元，与上市公司市值差异巨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

次评估作价与市值差异巨大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中联评估以 2015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拟置出资产评

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202.19 万元，

评估价值 27,086.24万元，增值 9,884.05万元，增值率 57.46%。经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8,000.00万元。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汇源通信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 19.69 元/股（因汇源通信重组事项停牌，该交易日为

2015年 8月 7日），总股本为 19,344万股，全部为流通 A股，总市值为 380,883.36 

万元。与本次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  

在涉及上市公司原有资产负债全部置出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上市公司的

市值一般与拟置出资产的账面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主要是由资本市场的预期等

因素所导致。近期部分已过会涉及置出资产的上市案例也存在类似情况，具体如

下： 

上市公司 评估值 交易价格 评估基准日 市值/评估值 市值/交易价



16 
 

（万元） （万元） 市值（万元） （倍） 格（倍） 

万 鸿 集 团

（600681） 
15,396.09 15,396.09 251,729.03 16.35 16.35 

自 仪 股 份

（600848） 
17,364.50 17,364.50 444,007.144 25.57 25.57 

黑 化 股 份

（600179） 
2,738.54 2,739.00 327,600.00 119.63 119.61 

汇源通信 27,086.24 28,000.00 380,883.36 14.06 13.60 

根据上表，在其他涉及置出资产的案例中，也存在市值/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倍数较大的情形。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评估作价与市值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主要原因如下：  

1、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市值高于自身净资产价值是资本市场的

普遍现象。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经营业绩较差，持续盈利能力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缺乏具有比较意义的市场交易成功案例，因此不具备采用

收益法或市场法进行评估的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较为可行，但限制评

估增值较为明显。由于上市公司公开承诺将进行资产重组，受市场对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成功预期及其他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即使经营业绩或财务状况

较差，其股价通常也会上扬，导致上市公司市值大幅增长。 

综上，评估的有限增值较之市值大幅增长，导致上市公司本次评估作价形成

一定差异，具备合理性。  

2、本次置出资产交易价格是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的评

估机构中联评估出具的《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经上市公

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七、拟置出

资产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分析/（三）拟置出资产评估作价与市值差异的合理性

分析”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对比其他涉及资产置出的上市公司案例，拟置出资产评估作价与市值存在差

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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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下属 5家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是否有子公

司构成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

源 20%以上且有重大影响，如是，请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补充披露该子公司的评估或估值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市公司下属 5 家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24,276.24 23,874.06 23,037.71 

负债总额 9,962.50 10,622.71 10,182.63 

所有者权益 14,313.74 13,251.35 12,855.08 

营业收入 16,864.21 19,261.62 15,146.89 

利润总额 1,236.99 493.38 145.84 

净利润 1,062.38 396.27 88.49 

  注：以上数据引用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据 

（二）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3,919.74 3,920.55 3,812.33 

负债总额 4,016.04 4,109.45 4,011.37 

所有者权益 -96.30 -188.90 -199.04 

营业收入 1,431.96 1,453.10 940.26 

利润总额 92.61 20.64 -272.84 

净利润 92.61 10.14 -272.84 

  注：以上数据引用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据 

（三）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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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17,183.96 17,686.87 14,143.04 

负债总额 12,158.21 12,781.43 9,653.63 

所有者权益 5,025.74 4,905.44 4,489.41 

营业收入 22,758.01 23,354.48 22,411.33 

利润总额 122.89 504.70 685.63 

净利润 120.31 416.03 584.09 

  注：以上数据引用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据 

（四）四川汇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5,379.76 5,479.10 5,593.01 

负债总额 3,000.79 3,051.07 3,340.79 

所有者权益 2,378.97 2,428.03 2252.21 

营业收入 2,597.41 3,406.61 3,219.91 

利润总额 -57.29 137.30 36.44 

净利润 -49.07 175.82 23.37 

  注：以上数据引用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据 

（五）泰中光缆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泰铢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36,144.00 34,205.00 39,429.00 

负债总额 18,386.00 16,602.00 21,919.00 

所有者权益 17,758.00 17,603.00 17,510.00 

营业收入 15,086.00 15,531.00 24,711.00 

利润总额 517.00 777.00 425.00 

净利润 155.00 359.00 340.00 

  注：以上数据引用自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据 

二、构成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

利润来源 20%以上且有重大影响的子公司评估或估值情况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与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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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源 20%以上，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1、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 14,313.74 万

元，评估值为 15,903.04万元，评估增值 1,589.30万元，增值率 11.10%。 

评估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22,523.16 22,651.21 128.05 0.57 

非流动资产 1,753.09 2,972.86 1,219.77 69.5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0.00 12.04 2.04 20.40 

固定资产 845.52 2,032.13 1,186.61 140.34 

无形资产 70.06 102.90 32.84 46.87 

资产总计 24,276.25 25,624.07 1,347.82 5.55 

流动负债 9,678.41 9,678.41 - - 

非流动负债 284.10 42.62 -241.48 -85.00 

负债合计 9,962.51 9,721.03 -241.48 -2.4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313.74 15,903.04 1,589.30 11.10 

2、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的评估值相对于其账面净资产增值率为 11.10%，

主要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以及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所致。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845.52 万元，评估值合计 2,032.13 万元，评估增值

1,186.61万元，增值率 140.34%。增值的主要原因系根据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及

可使用状态进行了评估增值。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70.06 万元，评估值合计 102.90 万元，评估增值

32.84万元，增值率 46.87%。增值的主要原因系将未入账的无形资产（部分专利）

评估入账所致。 

（3）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账面价值合计 284.10 万元，评估值合计 42.62 万元，评估减值

241.48万元，减值率 85.00%。减值的主要原因系政府专项补助项目已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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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补助款确认收入所致。 

（二）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

5,025.74万元，评估值为 5,078.92 万元，评估增值 53.18万元，增值率 1.06%。 

评估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6,341.08 16,323.19 -17.89 -0.11 

非流动资产 842.87 913.94 71.07 8.4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 

固定资产 183.89 203.89 20.00 10.88 

无形资产 158.69 180.59 21.90 13.80 

资产总计 17,183.95 17,237.13 53.18 0.31 

流动负债 11,838.21 11,838.21 - - 

非流动负债 320.00 320.00 - - 

负债合计 12,158.21 12,158.21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025.74 5,078.92 53.18 1.06 

    2、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评估值相对于其账面净资产增值率为

1.06%，主要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83.89 万元，评估值合计 203.89 万元，评估增值

20.00万元，增值率 10.88%。增值的主要原因系根据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及可使

用状态进行了评估增值。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58.69 万元，评估值合计 180.59 万元，评估增值

21.90万元，增值率 13.80%。增值的主要原因系将少量未入账的无形资产评估入

账所致。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二、股权类

资产 ”中对下属 5家子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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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与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构成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资产额或净利润来源 20%以上且有重

大影响。 

上市公司已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重组报告书》

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八、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三）评估结论”

补充披露了该子公司的评估及估值情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已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就下属子公司评估

情况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4、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采取资产基础法而非收益法或市场法评估 5家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对拟置出资产中下属 5 家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的 5 家子公司经营情况较差，基本处于微利或亏

损状态；剔除亏损单位后，前述被投资主体最近 4 年年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

4.26%，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2012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最高，为 5.51%、2015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最低，为 2.16%。 

2、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拟将对 5 家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全

部置出，因此暂未对该类子公司制定详细的经营目标计划，亦未对提升该类子公

司盈利水平采取具体应对措施，该类子公司未来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采

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前置条件并不具备。 

3、由于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的 5 家子公司的特殊性，市场上近期尚无类似的

成功交易案例，因此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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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评估选择从企业购建成本的角度，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反

映企业的价值，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八、拟置出

资产的评估情况/（三）评估结论”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 5 家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具备合理性和可行

性。 

5、重组报告书显示拟置出资产中银行存款由明君集团全资子公司长春一

汽华凯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华凯”）承接，除银行存款外，其余资

产、负债均由成都一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诚投资”）承接。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拟置出资产进行上述安排的原因，一诚投资最近三年注册资本

变化情况、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一诚投资是否具有足

够的偿债能力和履约能力。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拟置出资产承接方安排的原因 

拟置出资产中银行存款由明君集团全资子公司一汽华凯承接，除银行存款

外，其余资产、负债均由一诚投资承接。拟置出资产进行上述安排的主要原因系

源于上市公司现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及原控股股东明君集团与相关方签署的协议

及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2009 年，汇源集团与明君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09年 5月，汇源集团将所持 4,000万股汇源通信的股权转让给明君集团，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明君集团。 

根据汇源集团与明君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明君集团拟对汇源通信

进行重组，并通过重组将汇源集团与明君集团签署的《协议书》约定目标资产置

换出汇源通信。（目标资产，是截至明君集团重组汇源通信的置出资产交割日，

汇源通信拥有的全部资产、业务、负债、或有负债和人员及经营现有资产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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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相关费用，但不包括目标股份过户后汇源通信母公司新形成的资产、负债

及费用。）目标资产是明君集团受让汇源通信 4,000 万股股份应支付的对价，明

君集团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将目标资产交付给汇源集团。 

（二）2010 年，明君集团、刘中一、汇源集团签署《补充协议书》 

2010 年 4 月 28 日，明君集团、刘中一、汇源集团签署了《补充协议书》，

协议约定明君集团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尽快交付目标资产，将上市公司拥有的位于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5号的面积为 30,919.49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

地使用证编号：成高国用（2009）第 598 号，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以及地上

3 号研发楼项目在建工程、厂房（建筑面积 7451.5 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证编

号：成房权证监证字第 1813580 号）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作价

2,283.8万元全部出售给汇源集团，除上述资产以外的目标资产交付给刘中一。 

2010 年 6 月 23 日，汇源通信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

子公司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其合

法拥有的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5 号的上述土地、在建工程、厂房及其

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作价 2,283.8 万元全部出售给汇源集团。 

因此，根据《补充协议书》，明君集团完成重组后，还需将未交付的目标资

产交付予刘中一。 

（三）2015 年，蕙富骐骥与明君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11 月，蕙富骐骥与明君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明君集团

持有的汇源通信 4,000万股股份，成为上市公司新控股股东，并拟代替明君集团

完成资产重组的承诺。2015年 11月 25日，汇源通信 2015 年第 4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由蕙富骐骥及其控股股东汇垠澳丰承

诺如下：  

“自本次协议收购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汇源通信股东大会提

交经汇源通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购买资产方案，完成注入优质资产过户，置出上市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并将该置

出资产交付给明君集团或其指定第三方。” 

因此，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上述协议及承诺，将除银行存款外的其余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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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交由刘中一控制的一诚投资承接。 

二、一诚投资基本情况 

一诚投资系刘中一控制的企业，刘中一持有一诚投资 68%的股权，为一诚投

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诚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一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510100553556869J 

注册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芯大道 5 号 

法定代表人 刘中一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2,500 万 

成立日期 2010 年 4月 8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一诚投资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一诚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中一 1,700 68.00 

2 秦要武 200 8.00 

3 刘建伟 200 8.00 

4 刘帮湖 200 8.00 

5 贺麟 200 8.00 

合计 2,500 100.00 

最近三年一诚投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无变化。 

（二）一诚投资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一诚投资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资产总额  37,495.34   31,116.52  

负债总额  25,160.35   22,301.96  

所有者权益  12,334.99   8,814.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69.57   2,183.91  

营业收入  39,466.54   36,077.92  

营业利润  3,077.06   7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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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3,241.77   1,110.78  

净利润  2,799.58   960.3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7.73   47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6.21   3,401.6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一诚投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偿债履约能力 

一诚投资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通过控股子公司开展具体经营业务。一诚

投资经营情况良好，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39,466.54 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7.7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66.21 万元，具备良

好的偿债及履约能力。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第五章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一、拟置出

资产的基本情况”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上市公司历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相关公告以及一诚投资的工商资料

与财务报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拟置出资产交由一汽华凯及一诚投资承接的方案系根据上市公司现控股股

东蕙富骐骥及原控股股东明君集团与相关方签署的协议及承诺形成；一诚投资最

近三年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和

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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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05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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